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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文件 

 

 

安政发〔2017〕33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关于 

实施《安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-2020 年） 

调整完善》的公告 

 

《安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06-2020 年）调整完善》已

经过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，现予公布实施，请社会各界监督执行。 

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 

2017 年 9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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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25 日印发  


